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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2015 年 4 月 13 至 17 日 

各国在人口问题上的经验的一般性辩论：实现 

我们希望享有的未来——将人口问题纳入可持续 

发展，包括 2015年后发展议程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维护生命神父组织提交

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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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A/RES/66/288 号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是由怀抱共同愿景的各国元首和政

府代表一致商定的，他们再次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为我们的地球及今世

后代，促进创造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的未来”。 

 他们认识到，“消除贫穷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的全球挑战”，“人民是可持

续发展的中心。为此，我们努力创造公正、公平、包容的世界。我们决心共同奋

斗，促进包容性的持续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造福万众”。 

 维护生命神父组织承认迫切需要消除贫穷及其毁灭性影响，并实施直接惠及

现在和今后所有人的政策和方案。 

 我们相信，万众——每一个人的生命，无一例外——的福祉、尊严和价值是

把国家以及更重要的人从贫困之中解放出来的政策与方案的基础。每个人都具有

为消除贫穷做出巨大贡献的潜力；每一个生命都不能被牺牲。 

 我们希望的未来是所有人的生命因其内在价值而受到重视，不得通过允许将

个人边缘化各项政策而剥夺人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的人类尊严和否定其最基本

的权利——生命权，并将其视为问题，而是将其视为消除平穷的潜在贡献者。 

 人口控制和生殖健康方案旨在通过堕胎消灭儿童，这种做法歧视腹中胎儿，

违反了《儿童权利公约》，其中提醒我们“儿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在其出生以前

和以后均需要特殊的保护和照料，包括适当的法律上的保护”。 

 提供保健服务，尊重每一个人和所有人的生命权，这对于持续推动降低母婴

死亡率非常重要。证据表明，提供对生命予以肯定的孕产妇保健可减少孕产妇死亡。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必须继续努力为所有母亲提供技术熟练的助产士。技术熟

练的助产士识别产科急症，帮助妇女接受重要的产科急诊和治疗。在母亲接受必

要的干净输血和抗生素的同时，必须继续治疗和防止包括孕产妇死亡的头号杀手

——大出血在内的分娩并发症。提高产前护理的可及性，包括充分的营养和维生

素，可以挽救母婴的生命。 

 妇女需要获得更多的保健机会，以预防和治疗疾病和失调，包括疟疾、艾滋

病毒/艾滋病、肝炎、贫血、疟疾、心血管疾病、肺结核、癫痫和糖尿病——所有

增加孕产妇死亡的因素。 

 很多国家反对并限制进行堕胎的可能，不管是“生殖健康”或“生殖权利”

还是作为人口控制的组成部分。堕胎不具备广泛支持，不是一项得到普遍承认的

人权，也不属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14 年“全世界堕胎法及其他生殖权利政

策与数据”报告显示，关于堕胎的政策“在很多国家是有限的”，“只有大约三分

http://undocs.org/ch/A/RES/6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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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的国家(36%)允许因为经济或社会原因或根据要求实施堕胎”，而“只有一半

的国家在强奸或乱伦致孕或胎儿损伤的情况下允许堕胎”。 

 “丢失的儿童”产生的影响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项挑战，这些国家的出生率

低，导致能够加入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方案、取代那些被迫在退休后继续工作的老

年工作者的青年人过少。由于出生率下降，现有人口又以空前的数字老化，各国

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挑战。 

 全世界堕胎法及其他生殖权利政策与数据显示出生率急剧下降，“……总生

育率低于更替生育率(每名妇女生育 2.1 名子女)的国家从 1990-1995 年的 55 个增

加到 2010-2015 年的 86 个。” 

 报告显示，发达国家为提高出生率而采取的行动前所未有：“制定政策以提

高生育率的政府的百分比几乎翻了一番(从 1996 年的 14%增加到 2013 年的

27%)”，而发达地区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政府“曾制定提高生育率的政策”。 

 报告解释称，生育率下降并不局限于发达国家：“1996 年到 2013 年，发展中

地区制定政策提高生育率的国家政府的百分比也在上升，从 1996 年的 8%增加到

2013 年的 14%，而制定政策降低生育率的国家政府比例大多数保持不变(1996 年

为 56%，2013 年为 57%)”，并指出，“……在制定政策提高生育率的国家政府中，

欧洲的百分比最高(73%)。” 

 一些国家在努力提高生育率，而其他国家则努力降低新生儿死亡率，两者均

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重点进步领域。 

 联合国儿童死亡率估算机构间小组的 2013 年报告——《儿童死亡率水平和

趋势》称，有必要加大努力挽救新生儿生命，指出“1990 年以来，由于新生儿死

亡率下降速度低于年龄较大的儿童的死亡率，出生后头一个月(新生儿期)内、五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从 37%上升到 44%，增加了 19%。” 

 报告还显示，2012 年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数减少，但每天有近 18 000 名五岁

以下的儿童死亡。死亡原因包括因肺炎、早产并发症、分娩并发症、腹泻和疟疾

等引起的可预防、可治疗的情况。在五岁以下死亡的儿童中，营养不良因素占

45%。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要高度重视提供营养。营养不良是造成每年至少 310 万名

儿童死亡的根本原因。每年，800 000 多名婴儿——占新生儿的四分之一——因

孕产妇营养不良导致过早出生或出生时过小而死亡。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命最初的 1 000 天——从受孕到第二个生日——营养

充足可以挽救妇女和儿童的生命，减少成长受阻和营养不良的情况。 

 如果育龄妇女营养良好，她们就会更加健康，更能为腹中胎儿提供营养，更

能顺利、专门进行哺乳，为其两岁以下的子女选择营养食品；所有这一切对于确



E/CN.9/2015/NGO/17  

 

14-67549 (C) 4/4 

 

保健康的体能和认知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孩子茁壮成长，就有能力成为健

康的成年人，从而能够为家庭、社会和国家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在儿童最初的 1 000 天里消除营养不良、为所有育龄妇女提供营养，不仅可

以挽救妇女和儿童的生命、提高她们的幸福，还将促进国家的经济。 

 维护生命神父组织相信，妇女和国家值得享有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确保健

康生殖的各项方案和政策，相信每一个刚刚孕育出的新生命都具有其内在的价值

和尊严。 

 生命的固有尊严是人权的基础，生命不仅属于特权、完美和有计划者，而且

属于人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包括尚未出生的儿童。消除贫穷的各项政策必须认

识到所有人都有帮助解决贫穷问题的潜力，不得将任何人群视为问题所在。 

 维护生命神父组织相信，“我们希望的未来”是一个尊重所有生命——从受

孕到自然死亡——的尊严和价值的未来。 

 


